

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 陆河 市监 处字 〔 2019 〕 B30 号  

当事人： 朱剑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住址）： 陆河县河田镇芋陂坑村0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441523********60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159*****316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: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陆河县河田镇芋陂坑村0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你于2019年8月16日从揭西县购进未经肉品品质检验的生猪产品用于下乡销售，被我局、河田镇生猪屠宰监察队和公安巡警检查发现。执法人员现场扣押了100市斤无肉品检验合格标识且无合法购进凭据的生猪产品。经查，你总共购进100市斤未经肉品品质检验的生猪产品，销售价格为14元/斤，全部被我局扣押。你销售未经肉品品质检验的生猪产品的货值金额为1400元，违法所得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依据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六条第（七）项和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给予以下行政处罚: 处罚款7000元（为货值金额5倍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.现场检查笔录；2.对当事人的询问调查笔录；3.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；4.朱剑辉身份证复印件。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已于2019年8月16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及听证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案当事人朱剑辉于2019年4月30日销售未经肉品品质检验的生猪产品被我局检查发现，我局已于2019年5月9日对其作出处以货值金额三倍罚款的处罚决定，依据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六条第（七）项和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可给予处货值金额5倍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河县支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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